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放弃其下属子公司同比例增资权 

暨为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海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江苏澳

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洋健康”、“公司”，曾用名为江苏澳洋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澳洋健康失去孙公司控制权导

致为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本次放弃同比例增资权的基本情况 

（一）放弃同比例增资权基本情况 

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洋健康”或“公司”）控股

子公司江苏澳洋医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洋医疗产业公司”）持有

下属子公司徐州澳洋华安康复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澳洋华安康复医院”

或“标的公司”）51%股权，徐州国泰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

国泰国投”）持有徐州澳洋华安康复医院 49%股权。徐州国泰国投拟对徐州澳洋

华安康复医院以债转股方式增资 1,372 万元，增资价格为 1 元/注册资本，本次增

资中，澳洋医疗产业公司放弃对徐州澳洋华安康复医院的同比例增资权。徐州国

泰国投增资完成后，徐州澳洋华安康复医院的注册资本将由 4,000 万元增至 5,372

万元，澳洋医疗产业公司持有徐州澳洋华安康复医院股权比例由 51%降至

37.97%，澳洋医疗产业公司将不再作为徐州澳洋华安康复医院的控股股东，徐州

澳洋华安康复医院将不再作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 

澳洋医疗产业公司放弃此次对徐州澳洋华安康复医院同比例增资权未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增资价格的定价依据 

本次徐州国泰国投以债转股方式增资的定价以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

责任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7 日出具的国融兴华评报字[2019]第 020163 号《徐州

国泰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收购所涉及的徐州澳洋华安康复医院有

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 4,011.20

万元为依据。 

二、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徐州澳洋华安康复医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 年 4 月 6 日 

注册地址：徐州市鼓楼区铜沛路 63 号商业综合楼 201 室 

法定代表人：姚建国 

注册资本：4000 万元 

经营范围：医疗服务；养生保健服务；医院管理服务；健康管理信息咨询服

务；医疗器械、健身器材、保健用品、化妆品销售。 

（二）股权结构 

增资前后，徐州澳洋华安康复医院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 持股比例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江苏澳洋医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040 51% 2,040 37.97% 

徐州国泰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1,960 49% 3,332 62.03% 

合计 4,000 100% 5,372 100% 

（三）财务状况 

徐州澳洋华安康复医院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40,082,661.99 49,729,618.90 

应收账款 7,839,706.96 16,596,795.16 

负债总额 19,938,003.22 34,996,997.63 

净资产 20,144,658.77 14,732,621.27 

利润表项目 2018 年度 2019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12,589,981.40 17,152,656.50 

营业利润 -10,498,850.47 -5,381,037.50 

净利润 -10,535,257.36 -5,412,037.50 

注：2018 年度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9 年 1-9 月数据未

经审计。 

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对上市公司经营的影响 

2018 年及 2019 年 1-9 月，徐州澳洋华安康复医院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1,259.00

万元及 1,715.27 万元，占上市公司合并层面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0.27%及

0.71%，占比较小。因此，本次放弃同比例增资权导致公司失去对徐州澳洋华安

康复医院的控制权不会对公司的整体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二）本次交易将导致对徐州澳洋华安康复医院的借款变为向参

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1、本次交易完成后，徐州澳洋华安康复医院成为上市公司关联方 

公司副总经理姚建国先生现任徐州澳洋华安康复医院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其

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因此徐州澳洋

华安康复医院为公司的关联方。 

2、本次交易完成后，对参股公司的财务资助情况及解决措施 



截止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徐州澳洋华安康复医院的财务资助

金额合计为 1,428 万元。 

针对上述财务资助，公司（甲方）与徐州澳洋华安康复医院（乙方）与徐州

国泰国投（丙方）达成如下安排： 

“第一条：甲、乙、丙一致确认：截止本还款协议书签署之日，乙方共欠甲

方 1,428 万元本金，自乙方股东会审议通过上述增资之日起开始全额计息（按照

年利率 4.785%计息），乙方需按照下列还款计划偿还上述借款，具体安排如下： 

1、还款期限：上述乙方所欠甲方的借款需乙方在本次协议生效之日起二十

个月内足额还清。 

2、还款周期：借款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每三个月为一个还款周期。其中本

次协议生效后的第一个月至九个月内，乙方在第三个还款周期期末向甲方一次性

支付借款本金的 30%及以期初借款余额为基础至本次还款日期间所产生的相应

利息；本次协议生效后的第十个月至十五个月内，乙方在每个还款周期需向甲方

偿还借款本金的 15%及以每个还款周期期初借款余额为基础所产生的相应利息；

本次协议生效后的第十六个月至十八个月内，乙方在每个还款周期需向甲方偿还

借款本金的 20%及以每个还款周期期初借款余额为基础所产生的相应利息；本次

协议生效后的第十九个月至二十个月内，乙方向甲方偿还上述借款本金的最后

20%及以每个还款周期期初借款余额为基础所产生的相应利息。 

第二条：担保 

丙方对乙方在本还款协议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市公司为徐州澳洋华安康复医院提供的财务资助

事项系公司放弃同比例增资权导致公司失去徐州澳洋华安康复医院控股权所致，

标的公司就上述借款作出还款安排，且徐州国泰国投就上述还款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不存在向关联方利益输送的情况，未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该事项履行了相应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

修订）》等有关规定。本保荐机构对澳洋健康失去孙公司控制权导致为关联方提



供财务资助的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控股子公司放弃其下属子公司同比例增资权暨为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的核

查意见》之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吴潇              李金海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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